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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6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2020-036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保龄宝”）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保龄宝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465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根据《关注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就《关注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及

分析，现就《关注函》中的有关问题回复说明如下： 

问题 1、根据《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你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652.52 万元至 4,870.0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0%

至 100%。请说明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业绩预告是否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回复： 

保龄宝以酶工程、发酵工程等现代生物工程技术，从事功能糖的研发、制

造及方案服务。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功能糖系列、糖醇系列、膳食纤维系列、淀粉

及淀粉糖系列、医药原辅料系列及益生元终端等，广泛应用于健康食品、功能饮

品、保健医药、无抗饲料、日化等领域。上半年，受益于人们对健康及功能性产

品的需求增长，赤藓糖醇等低糖减糖产品在饮料市场热销的带动，及公司各项经

营管理措施的有效驱动，预计今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增长 50%至 100%。经自查，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

化，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业绩预告

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问题 2、请说明你公司近年“赤藓糖醇”产品的具体经营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营业收入及占比、毛利率、净利润贡献情况等，并结合行业发展与竞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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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产能情况等对“赤藓糖醇”产品经营存在的风险进行充分提示。 

（一）近年公司赤藓糖醇产品的经营情况： 

在全球减糖趋势的带动下，公司赤藓糖醇产品销量连续多年保持了较快增

长，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年度 
赤藓糖醇收入 

（万元） 

赤藓糖醇占公司

营收比例 
赤藓糖醇毛利率 

赤藓糖醇净利润贡献 

（万元） 

2018年度 19,670.89 11.37% 19.66%     1,902.40  

2019年度 24,449.61 13.54% 21.10%     2,518.03  

2020年上半年 20,880.37 20.54% 21.67%     2,590.42  

（二）赤藓糖醇行业发展与竞争情况 

1、赤藓糖醇及行业发展情况。赤藓糖醇是以葡萄糖为原料，经生物发酵法

天然转化和提取制备而成的一种零热量甜味剂，因其不参与糖代谢和血糖变化，

适宜糖尿病患者食用。其在结肠中不致发酵，可避免肠胃不适。人体突变链球菌

不能依靠赤藓糖醇生长繁殖，不会产生有机酸使牙斑表面 pH 值下降，不会致牙

齿发生龋变。 

1990 年日本最早批复将赤藓糖醇作为直接食品配料，1997 年获美国 FDA 安

全食品配料（GRAS）认证，可以作为 100%蔗糖替代物。1999 年被世界粮农组织

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批准作为专用食品甜味剂，且其 ADI（一日摄取量）为“无

需规定”，属较高安全类别。2014 年，国家卫计委在《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8050-2011）问答中称：“鉴于目前糖醇在部分类别食品中使用较多，为科

学计算能量，建议赤藓糖醇能量系数为 0kj/g，其他糖醇的能量系数为 10kj/g”。 

摄入糖分过多导致的健康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2016 年，世界卫生

组织(WHO)指出，全球糖尿病患者已达 4亿多人，平均每 11 个人中就有一个糖尿

病患者。2017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

提出积极推进“三减三健” (即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

骨骼)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减糖”列入国民营养工作重点。2019 年，全球向

含糖饮料征税的主体已经增至 28 个国家和 7 个美国城市。在全球减糖、低糖化

大趋势下，赤藓糖醇以天然、零热值、不参与血糖代谢、较高耐受量及酸热性能

稳定等特点，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在无糖饮品、食品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以

替代蔗糖等传统糖源，达到减糖的目的。 

2、赤藓糖醇的主要应用领域。赤藓糖醇目前主要应用于食品工业领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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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饮料、糖果、巧克力类食品、烘焙制品、保健类食品等，目前我国食品工业中

每年需求 1500 余万吨蔗糖、400 余万吨果葡糖浆作为甜味剂，赤藓糖醇作为蔗

糖的替代品，在市场低糖减糖需求下，未来的应用空间较大。除食品工业领域，

其他包括医药、保健品、化学原料中间体等领域也有广泛应用。 

附表：赤藓糖醇的主要应用及效果 

分类 用途实例 作用效果 

饮料 清凉饮料、酒精性饮料 减糖、代糖、改善甜味品质、促进酒精与水的融合 

调味剂 甜味剂 减糖、代糖、不吸湿、抗龋齿、低热值 

糖果雪糕 巧克力、口香糖、糖果、雪糕 减糖、代糖、有清凉感、低热值、抗龋齿 

保健品 压片制品和泡腾片剂 
减糖、代糖、速溶性、熔解热、不吸湿、低热值、

其它保健功效 

香料日化品 香精香料、化妆品、牙膏等 可使香料和日化用品稳定性提高 

医药及化学 医药品、有机合成化合物 可作为医药和有机合成化合物的中间体 

3、赤藓糖醇的主要竞争情况： 

保龄宝在国内首家完成赤藓糖醇的工业化生产，目前是国内重要的赤藓糖

醇生产厂家。除公司外，目前国内主要赤藓糖醇生产企业有山东滨州三元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诸城东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国际主要生产企业包括：法国

JBL公司、美国嘉吉公司等。 

（三）公司赤藓糖醇产销情况 

近年来，受国民营养健康行动推动及市场减糖低糖需求旺盛的影响，赤藓

糖醇等代糖产品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公司赤藓糖醇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

态。为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公司正积极推进实施技改扩建工程。 

（四）风险提示 

1、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随着市场对赤藓糖醇产品的认可度提高，会吸引

更多的行业企业投资扩建，市场供应量从紧平衡趋向供应充足，同时也将受木糖

醇、麦芽糖醇等价格竞争的影响，赤藓糖醇产品存在市场竞争加剧及价格降低的

风险。 

2、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赤藓糖醇以葡萄糖为原料，葡萄糖的加工原料主

要为玉米或玉米淀粉，玉米或玉米淀粉价格的波动对葡萄糖价格进而对公司赤藓

糖醇产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今年以来玉米价格波动较大，如产品销售价格的调整

相对滞后，会导致产品毛利率下降，直接影响公司经营利润。 

3、客户集中度偏高的风险。公司赤藓糖醇下游客户主要包括元气森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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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国 SUNLAND、日本莎罗雅等。客户稳定但偏向集中，一旦主要客户因生产

经营出现波动或其他原因减少对公司产品的采购，对公司销售和利润将产生较大

影响。 

4、其他风险。存在市场应用推广不及预期，及替代产品的出现等风险。 

问题 3、请说明你公司在互动易回复投资者提问及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

资者调研的情况，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及违反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情况。 

回复： 

公司近期没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

事项。 

公司对互动易回复投资者提问情况进行了核查，未发现向投资者提供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信息或其他未公开重大信息。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保证

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不

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的事项。 

问题 4、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近期减持你公司 3.07%的

股份。请你公司详细核查上述股东减持你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

在涉嫌内幕交易的行为，并自查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近期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如有，请说明具体内容。 

回复： 

（一） 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减持公司股票情况 

1、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股票来源 

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趵朴富通”）持有的公

司股票为其通过协议转让、竞价交易方式取得。其中趵朴富通 2016 年通过协议

转让方式取得 36,102,8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78%，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2016 年 11 月 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

董事、监事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协议

转让部分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趵朴富通 2019 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取得

16,248,33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0%。趵朴富通通过协议转让、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取得公司股票 52,351,14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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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趵朴富通本次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 7月 7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9,940,862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

例 5.4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月 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

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7）。 

截止 2020 年 8 月 10 日趵朴富通已累计减持保龄宝股份共计 1134.79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3.07%，具体减持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日期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减持均价 减持总金额（元） 

趵朴富通 
2020年 8月 3日 157,900 0.04% 

19.78元/股 224,417,050 
2020年 8月 10日 11,190,000 3.03% 

合计 11,347,900 3.07% 19.78元/股 224,417,050 

根据趵朴富通提交的《告知函》，公司已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股东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

告》。 

3、经公司核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趵朴富通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本次减持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趵朴富通此前

已披露的意向、减持计划一致。 

（二）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本次减持是否存在涉嫌内幕

交易的行为 

经公司核查，自 2020 年 7 月 7日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向公司发送《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之日起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公司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所列

示且未公开披露的内幕信息；此外，公司 2020年半年度经营业绩情况已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公开披露且无需进行业绩修正，在预告前，

公司严格控制了相关业绩情况的知情人范围，并对相关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

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经自查，公司不存在信息泄露或内幕交易的情形。 

同时，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已向公司出具《关于不存在

内幕交易行为的说明》，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在《关于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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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幕交易行为的说明》中表示：本合伙企业持有的保龄宝股票持有期均超过

15个月，本次减持保龄宝股票已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减持不存在内幕交

易等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

关规定的情形。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期是否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 

经过公司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最近 3个月买卖公司股

票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交易时间 交易方向 
成交均价 

（元/股） 

交易数量 

（股） 
交易原因 

于霞 
公司董事刘

峰先生配偶 
2020年 7月 14日 卖出 11.88 1100 

个人资金需求

及投资判断 

注：于霞女士为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刘峰先生配偶，2015 年 1 月 12 日

竞价方式买入公司股票 1100 股，成交价格 8.1元/股；2020 年 7月 14日竞价方

式卖出公司股票 1100 股，成交价格 11.88 元/股,截止本关注函回复日持有公司

股票 0股。 

于霞女士出具了《关于买卖保龄宝股票的说明》，在卖出保龄宝股票时，基

于个人资金需求及投资判断，不存在违反有关法规及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问题 5、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事项。 

回复： 

根据公司自查，公司未获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没有发现其他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事项。 

备查文件 

1、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函； 

2、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说明（趵朴富通）； 

3、关于买卖保龄宝股票的说明（于霞）。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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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趵朴富通本次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7月7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9,940,86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5.4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
	截止2020年8月10日趵朴富通已累计减持保龄宝股份共计1134.7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3.07%，具体减持明细如下：
	根据趵朴富通提交的《告知函》，公司已于2020年8月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股东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超过1%的公告》。
	3、经公司核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趵朴富通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本次减持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趵朴富通此前已披露的意向、减持计划一致。
	（二）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本次减持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行为
	经公司核查，自2020年7月7日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向公司发送《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之日起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公司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所列示且未公开披露的内幕信息；此外，公司2020年半年度经营业绩情况已于2020年7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公开披露且无需进行业绩修正，在预告前，公司严格控制了相关业绩情况的知情人范围，并对相关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经自查，公司不存在信息泄露或内幕交易的情形。
	同时，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已向公司出具《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说明》，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在《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说明》中表示：本合伙企业持有的保龄宝股票持有期均超过15个月，本次减持保龄宝股票已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减持不存在内幕交易等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期是否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过公司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最近3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